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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芋

杞县历史悠久，【：地的Jf发利

川源远流长：仪据现钉的考^发抛

资料L二讧E明．仰涮文化11-t期，杞县

，尤民埘L地的JF发及农-Ik乍产L二达

到一定水平。复代，杞县先民为开发I：地、发展农,IkN"H{f艰'K--ff'J劳

动。商代初期杞县即成为封国，“杞旧”延续丁982年，足黄河『i游。Ij

原文明占同之，也是华夏民族发祥地之一。杞县城(雍庀)曾作为嘣

都、州治、郡治．系政治、军‘It：要地。抗1l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杞县

成为水东、豫东根据地的中心区，杞县人民在lfl幽共产党的领导卜，为

保IJ这块f：地‘-jIJ本侵略者及反动势力进行了艰苦t扛绝的斗争，终J：赢

得r胜利，成为达块上地的E人。

f：地足人类，j：仔和发展的培础．是最重要、最‘斟嚣的资源。杞县

作为一个农业人县，其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历来与I：地息息相父。

杞县这块上地，尼j￡开发利1tJ的耕层．系黄河冲积肜成。黄河作为母亲

河，哺育r这块f：地及其儿女=黄河水忠使杞县人民历JS助难。儿T．年

的封建I：地市Ⅱ度，使广大贫苦农民没有J：地或很少一叶有l：地．长期处1：

受蚁役、受剥削的地位，农、fp经济的发展十分缓慢。巾Ilq共产党领导tfI

目人民经过I：地帷命、抗|I战争和解放战争．推翻r_三鹰犬III-取得_r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

田”，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使生产力得到解放，土地的开发利用

达到了一个新水平。1982年以来，杞县农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土

地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土地利用效益成倍增长，吃

粮问题基本解决，人民群众生活明显改善并产生了质的飞跃，这是一次

真正意义上的大解放、大革命、大发展。

1987年杞县土地管理局成立以来，加强了对土地的管理，使土地

开发、利用、复垦、规划及保护工作得到了长足发展。《土地法》得以

贯彻执行，“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

策日益深入民心，土地管理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轨道。

土地志的编修，是一项科学性、实用性很强的文化工程，是总结

历史经验、指导现代土地管理工作、通鉴后世的需要，是一项长效工程。

《杞县土地志》的编纂，受到省、市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的关怀、

指导和帮助，得到地方志办公室及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通力合作，在

此谨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杞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李德彬

1998年10月16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以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

宗旨，力求达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起于事物的发端，下限为1996年底，个别数据

延伸到1997年底。

三、本志结构采用章、节、目体。体裁为述、记、志、录、图、

表，以志为主体。全书除概述、大事记外，共分6章29节。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纪事本末体。

五、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1日版及新编《杞县志》、杞县有关部

门的专业志及档案资料。引文一般不作注释。

六、计量单位凡录自历史资料者，概保持原貌不做换算。建国

后采用通用计量单位。

七、书中的土地、耕地面积等数字，一般为当时统计数字。

八、历史纪年用朝代纪年，夹注公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均以公元纪年。

一

≯U／



●

目

编委

序

凡例

图

照片

目录⋯⋯⋯⋯⋯⋯⋯⋯⋯⋯⋯⋯⋯⋯⋯⋯⋯⋯⋯⋯⋯⋯

概述⋯⋯⋯·⋯⋯⋯⋯⋯⋯⋯⋯⋯⋯⋯⋯一⋯···⋯⋯⋯⋯

大事记⋯⋯u o D o oo⋯⋯⋯⋯⋯⋯⋯⋯oo o ool⋯⋯⋯⋯⋯⋯⋯

第一章土地资源⋯⋯⋯⋯⋯⋯⋯⋯⋯⋯⋯⋯⋯⋯⋯⋯

第一节行政区域概况⋯⋯⋯⋯⋯⋯⋯⋯⋯⋯⋯⋯

一、地质⋯⋯⋯⋯⋯⋯⋯⋯⋯⋯⋯⋯⋯⋯⋯⋯⋯

二、地貌⋯⋯⋯⋯⋯⋯⋯⋯⋯⋯⋯⋯⋯⋯⋯⋯⋯

三、行政区域沿革⋯⋯⋯⋯⋯⋯⋯⋯oo o o oo⋯⋯⋯

一 四、耕地与人口⋯⋯⋯⋯⋯⋯⋯⋯⋯⋯⋯⋯⋯⋯

五、生物⋯⋯⋯⋯⋯⋯⋯⋯⋯⋯⋯⋯⋯⋯⋯⋯⋯

六、景观⋯⋯⋯⋯⋯⋯⋯⋯⋯⋯⋯⋯⋯⋯⋯⋯⋯

第二节土壤⋯⋯⋯⋯⋯⋯⋯⋯⋯⋯⋯⋯⋯⋯g B o ooo

一、土壤分布⋯⋯⋯⋯-⋯⋯⋯⋯⋯⋯⋯⋯⋯⋯

二、土壤类型及性态特征⋯⋯⋯⋯⋯⋯⋯⋯⋯⋯

三、土壤肥力状况及土地适宜性分类⋯⋯⋯⋯⋯

-，第三节气候水文⋯⋯⋯⋯⋯⋯⋯⋯⋯⋯⋯⋯⋯



录

一、气候⋯⋯⋯⋯⋯⋯⋯⋯⋯⋯⋯⋯⋯⋯⋯⋯⋯(87)

二、水文⋯⋯⋯⋯⋯⋯⋯⋯⋯⋯⋯⋯⋯⋯⋯⋯⋯(90)

第二章土地制度⋯⋯⋯⋯⋯⋯⋯⋯⋯⋯⋯⋯⋯⋯⋯⋯(97)

第一节原始社会土地公有制⋯⋯⋯⋯⋯⋯⋯⋯⋯(97)

第二节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97)

第三节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98)

第四节农民土地所有制⋯⋯⋯⋯⋯⋯⋯⋯⋯⋯⋯(100)

一、土地改革⋯⋯⋯⋯⋯⋯⋯⋯⋯⋯⋯⋯⋯⋯(100)

二、互助组⋯⋯⋯⋯⋯⋯⋯⋯⋯⋯⋯⋯⋯⋯⋯(102)

三、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03)

第五节社会主义公有制⋯⋯⋯⋯⋯⋯⋯⋯⋯⋯⋯(103)

一、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03)

二、人民公社⋯⋯⋯⋯⋯⋯⋯⋯⋯⋯⋯⋯⋯⋯(104)

三、全民土地所有制⋯⋯⋯⋯⋯⋯⋯⋯⋯⋯⋯(105)

第六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105)

一、农村集体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105)

二、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106)

三、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106)

第三章土地利用与保护⋯⋯⋯⋯⋯⋯⋯⋯⋯⋯⋯⋯⋯(107)

第一节农业用地⋯⋯⋯⋯⋯⋯⋯⋯⋯⋯⋯⋯⋯⋯(107)

一、耕地⋯⋯⋯⋯⋯⋯⋯⋯⋯⋯⋯⋯⋯⋯⋯⋯(107)

二、园地⋯“⋯⋯⋯⋯⋯⋯⋯⋯⋯⋯⋯⋯⋯⋯·(110)

三、林业用地⋯⋯⋯⋯⋯⋯⋯⋯⋯⋯⋯⋯⋯⋯(110)

四、水利用地⋯⋯⋯⋯⋯⋯⋯⋯⋯⋯⋯⋯⋯⋯(112)

五、畜牧业用地⋯⋯⋯⋯⋯⋯⋯⋯⋯⋯⋯⋯⋯(114)

第二节建设用地⋯⋯⋯⋯⋯⋯⋯⋯⋯⋯⋯⋯⋯⋯(114)

， 一、工业用地⋯⋯⋯⋯⋯⋯⋯⋯⋯⋯⋯⋯⋯⋯(114)
·、 二、仓储用地⋯⋯⋯⋯⋯⋯⋯⋯⋯⋯⋯⋯⋯⋯(117)

三、县城住宅和公用设施用地⋯⋯⋯⋯⋯⋯⋯(119)

四、公共建筑用地⋯⋯⋯⋯⋯⋯⋯⋯⋯⋯⋯⋯(120)

五、商业、服务业用地⋯⋯⋯⋯⋯⋯⋯⋯⋯⋯⋯(122)

六、交通用地⋯⋯⋯⋯⋯⋯⋯⋯⋯⋯⋯⋯⋯⋯(123)

七、特殊用地⋯⋯⋯⋯⋯⋯⋯⋯⋯⋯⋯⋯⋯⋯(125)

jj．●



目 录3

八、乡村用地⋯⋯⋯⋯⋯⋯⋯⋯⋯⋯⋯⋯⋯⋯

·．第三节未利用土地⋯⋯⋯⋯⋯⋯⋯⋯⋯⋯⋯⋯⋯

第四节土地保护与整治⋯⋯⋯⋯⋯⋯⋯⋯⋯⋯⋯

一、耕地保护⋯⋯⋯⋯⋯⋯⋯⋯．．．⋯⋯⋯⋯⋯

二、低产田改造⋯⋯⋯⋯⋯⋯⋯⋯⋯⋯⋯⋯⋯

三、污染水域治理⋯⋯⋯⋯⋯⋯⋯⋯⋯⋯⋯⋯

四、防风固沙⋯⋯⋯⋯⋯⋯⋯⋯⋯⋯⋯⋯⋯⋯
、 五、1日城区改造⋯⋯⋯⋯⋯⋯⋯⋯⋯⋯⋯⋯⋯

第五节土地利用规划⋯⋯⋯⋯⋯⋯⋯⋯⋯⋯⋯⋯

一、农业区划⋯⋯⋯⋯⋯⋯⋯⋯⋯⋯⋯⋯⋯⋯
一 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三、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

四、村镇规划⋯⋯⋯⋯⋯⋯⋯⋯⋯⋯⋯⋯⋯⋯

五、县城建设发展规划⋯⋯⋯⋯⋯⋯⋯⋯⋯⋯

六、土地开发复垦规划⋯⋯⋯⋯⋯⋯⋯⋯⋯⋯

七、黄淮海开发规划⋯⋯⋯⋯⋯⋯⋯⋯⋯⋯⋯

第四章土地管理⋯⋯⋯⋯⋯⋯⋯⋯⋯⋯⋯⋯⋯⋯⋯⋯

第一节．地籍管理⋯⋯⋯⋯⋯⋯⋯⋯⋯⋯⋯⋯⋯⋯

一、地籍管理沿革⋯∥⋯⋯⋯⋯⋯⋯⋯⋯⋯⋯

二、土地资源调查⋯⋯⋯⋯⋯⋯⋯⋯⋯⋯⋯⋯

三、城镇地籍调查⋯⋯⋯⋯⋯⋯⋯⋯⋯⋯⋯⋯

四、土地登记发证⋯⋯⋯⋯⋯⋯⋯⋯⋯⋯⋯⋯

-五、土地分等定级和土地资产评估⋯⋯⋯⋯⋯

第二节非农业用地管理⋯⋯⋯⋯⋯⋯⋯⋯⋯⋯⋯

一、国家建设用地管理⋯⋯⋯⋯⋯⋯⋯⋯⋯⋯

u二、农村宅基地管理⋯⋯⋯⋯⋯⋯⋯⋯⋯⋯⋯

三、乡(镇)村企事业用地管理⋯⋯⋯⋯Oo·o o0⋯

四、建设用地计划管理⋯⋯⋯⋯⋯⋯⋯⋯⋯⋯

第三节土地监察⋯⋯⋯⋯⋯⋯⋯⋯⋯⋯⋯⋯⋯⋯

一、监察机构⋯⋯⋯⋯⋯⋯⋯⋯⋯⋯⋯⋯⋯⋯

二、非农业用地清查⋯⋯⋯⋯⋯⋯⋯⋯⋯⋯⋯

三、清查干部职工建私房⋯⋯⋯⋯⋯⋯⋯⋯⋯

四、土地违法案件的查处⋯⋯⋯⋯⋯⋯⋯⋯⋯

(125)

(126)

(126)

(126)

(127)

(127)

(128)

(128)

(130)

(130)

(133)

(137)

(144)

(144)

(148)

(148)

(151)

(151)

(151)

(153)

(165)

(167)

(169)

(170)

(170)

(177)

(178)

(180)

(181)

(181)

(181)

(182)

(18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录

五、开展“三无”乡(镇)活动⋯⋯⋯⋯⋯⋯⋯⋯(183)

六、土地信访⋯⋯⋯⋯⋯⋯⋯⋯⋯⋯⋯⋯⋯⋯(183)

七、行政诉讼⋯⋯⋯⋯⋯⋯⋯⋯⋯⋯⋯⋯⋯⋯(184)

第四节土地政策法规⋯⋯⋯⋯⋯⋯⋯⋯⋯⋯⋯⋯(184)

第五节土地科技宣传⋯⋯⋯⋯⋯⋯⋯⋯⋯⋯⋯⋯(185)

一、政策法规宣传⋯⋯⋯⋯⋯⋯⋯⋯⋯⋯⋯⋯(185)

二、科普教育和干部培训⋯⋯⋯⋯⋯⋯⋯⋯⋯(186)

第六节土地管理档案⋯⋯⋯⋯⋯⋯⋯⋯⋯⋯⋯⋯(187)

一、文书档案⋯⋯⋯⋯⋯⋯⋯⋯⋯⋯⋯⋯⋯⋯(187)

二、地籍档案⋯⋯⋯⋯⋯⋯⋯⋯⋯⋯⋯⋯⋯⋯(187)

‘第七节土地管理机构⋯⋯⋯⋯⋯⋯⋯⋯⋯⋯⋯⋯(188)

一、县级机构沿革⋯⋯⋯⋯⋯⋯⋯⋯⋯⋯⋯⋯(188)

二、乡、村土地管理机构⋯⋯⋯⋯⋯⋯⋯⋯⋯⋯(190)

三、党团组织⋯⋯⋯⋯⋯⋯⋯⋯⋯⋯⋯⋯⋯⋯(196)
‘

’四、干部职工队伍⋯⋯⋯⋯⋯⋯⋯⋯⋯⋯⋯⋯(196)

第五章土地赋税⋯⋯⋯⋯⋯⋯⋯⋯⋯⋯⋯⋯⋯⋯⋯⋯(197)

第一节赋、役、捐⋯⋯⋯⋯⋯⋯⋯⋯一⋯⋯⋯⋯⋯(197)

第二节农用土地税⋯⋯⋯⋯⋯⋯⋯⋯⋯⋯⋯⋯⋯(201)

‘第三节耕地占用税与城镇土地使用税⋯⋯⋯⋯⋯(203)

一、耕地占用税⋯⋯⋯⋯⋯⋯⋯⋯⋯⋯⋯⋯⋯(203)

二、城镇土地使用税⋯⋯⋯⋯⋯⋯⋯⋯⋯⋯⋯(204)

第四节契税规费⋯⋯⋯⋯⋯⋯⋯⋯⋯⋯⋯⋯⋯(205)

一、契税⋯⋯⋯⋯⋯⋯⋯⋯⋯⋯⋯⋯⋯⋯⋯⋯(205)

二、规费⋯⋯⋯⋯⋯⋯⋯⋯⋯⋯⋯⋯⋯⋯⋯⋯(206)

第五节地租地价⋯⋯⋯⋯⋯⋯⋯⋯⋯⋯⋯⋯⋯(210)

一、地租⋯⋯⋯⋯⋯⋯⋯⋯⋯⋯⋯⋯⋯⋯⋯⋯(210)

二、地价⋯⋯·⋯⋯⋯⋯⋯⋯⋯⋯⋯⋯⋯⋯⋯”(210)

第六节农林特产税⋯⋯⋯⋯⋯⋯⋯⋯⋯⋯⋯⋯⋯(212)

第六章人物⋯⋯⋯⋯⋯⋯⋯⋯⋯⋯⋯⋯⋯⋯⋯⋯⋯⋯(214)

第一节历届领导人简介⋯⋯⋯⋯⋯⋯⋯⋯⋯⋯⋯(214)

第二节先进单位及先进个人⋯⋯⋯⋯⋯⋯⋯⋯⋯(215)

一、获奖项目⋯⋯⋯⋯⋯⋯⋯⋯⋯⋯⋯⋯⋯⋯(215)

二、先进单位⋯⋯⋯⋯⋯⋯⋯⋯⋯⋯⋯⋯⋯⋯(215)



目 录5

三、先进工作者⋯⋯⋯⋯⋯⋯⋯⋯⋯⋯⋯⋯⋯(216)

附录⋯⋯⋯⋯⋯⋯⋯⋯⋯⋯⋯⋯⋯⋯⋯⋯⋯⋯⋯⋯⋯(217)

一、杞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杞县村镇规划暂行办法》的决议⋯⋯⋯⋯⋯(217)

二、杞县人民政府关于国有土地登记发证

的通告⋯⋯⋯⋯⋯”⋯“⋯“”“⋯⋯“”⋯⋯·(220)

三、杞县人民政府关于对农村宅基地实行

有偿使用的实施意见⋯⋯⋯⋯⋯⋯⋯⋯⋯⋯(222)

四、杞县人民政府关于国有土地登记

发证工作的实施意见⋯⋯⋯⋯⋯⋯⋯⋯⋯⋯(227)

五、杞县人民政府关于推行土地管理

“五统一’’的通告⋯⋯⋯⋯⋯⋯⋯⋯⋯⋯⋯⋯(231)

‘六、杞县人民政府关于清理整顿

地产市场的决定⋯⋯⋯⋯⋯⋯·0 0 0$⋯⋯⋯⋯(233)

七、杞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清理整顿

地产市场实施办法的通知⋯⋯⋯⋯⋯⋯⋯⋯(236)

八、杞县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城镇

地籍调查的通告⋯⋯⋯⋯⋯⋯⋯⋯⋯⋯⋯⋯(239)

九、杞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杞县基本农田

保护区管理办法》的通知⋯⋯⋯⋯⋯⋯⋯⋯⋯(240)

十、杞与邻县土地之讼⋯⋯⋯⋯⋯⋯⋯⋯⋯⋯⋯(243)



概 述

杞县位于河南省东部平原、古黄河冲积扇东南翼，界于北纬34。13 7～34。

45 7、东经114。36’～114。54 7之间，南北长55公里，东西宽32公里。东邻民权、

睢县，南接太康，西连开封、通许，北与兰考接壤。豫04省道公路横贯县境南

部，106国道公路纵穿县境南北，地方小铁路从县城直通通许、尉氏、新郑，西

达登封市朝阳沟，交通便利，自古为开封东南要冲。

杞县境内辖16乡5镇，546个行政村，1063个自然村，总面积1258．16平

方公里，折合1887238．8亩，其中耕地1421424．8亩。1 990年普查人口为923826

人，1997年底统计为101．4万人，人口密度为805．9人／平方公里，人均土地

1．86亩，人均耕地1．4亩。境内有汉、回、蒙古、藏、维吾尔、苗、壮、布依、朝鲜、

瑶、黎、白、土家、傣、羌、高山等29个民族，其中汉族占总人口的99．3％。，

(一) ．

：，

杞县地处豫东平原中部、开封坳陷东部，属华北坳陷盆地，为黄河冲击扇

的一部分，地质构造较为单一，地势平坦。地面由西北向东南微倾，平均自然坡

降1／5000，海拔高度介于53．4～64．4米之间，平均海拔58．9米。成土母质为第

四纪沉积物，主要由黄河多次泛滥沉积而成。土壤分为潮土、风沙土两大类，适

宜农作物种植。 t，

杞县属于北温带暖温带，冬季受极地大陆干冷气团和蒙古冷高压控制，夏

季受西太平洋和孟加拉湾暖气流影响，四季转换分明，“春干大风多，夏热雨充

沛，秋爽日丽和，冬冷雨雪少"，是典型的暖温带大陆性季风型气候。平均日照

时数为2292时，日照率为51％，其中6月份为56％，1月份为45％，与相邻6

县比较为最低值。年平均气温为14．1℃，极端最高气温为43℃，极端最低气温

为一16．2℃。年均降水量为722．8毫米，年无霜期210天，光热资源比较丰富。

杞县水资源总量为7．65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5．98亿立方米，浅层地下水

允许开采量为1．67亿立方米。引黄水资源占总量的大半，为4．8亿立方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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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主要河流有惠济河、淤泥河、大堰沟、铁底河等，属淮河水系。另有引黄灌渠

4条：惠南干渠、东风干渠、兰杞干渠、跃进干渠。

杞县交通便利，土壤肥沃，水资源较为丰富，为农业大县。1997年，全县粮

食总产达52．8万吨，农业总产值27亿元。1993年至1997年第一产业年均递

增17．4％，第二产业年均递增24％，第三产业年均递增16．5％，财政收入年均

递增32％。1997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5．4亿元。全县工、农业生产、

市场体系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二)

杞县历史悠久，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掘，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先民在杞

县境内聚居并从事生产活动。杞县竹林仰韶文化遗址，鹿台岗、塬丘遗址，孟岗

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石斧、蚌镰、骨匕首及各种陶器数量之多，遗址

规模之大，说明新石器时期杞县先民已经具有较高的农牧、制陶生产水平。颛

顼帝建都高阳(今杞县城西南9公里高阳镇)，禹治水筑肥阳城(今杞县城东北

10公里西寨)，商汤封禹裔于杞，建立杞国，都充分证明杞县是华夏文化重要

发祥地之一。杞境在周代分为三部分，即：杞国，都雍丘(今杞县县城)，辖今杞

县中、北部；圉，今杞县南部；黄邑，今杞县东北部及相邻民权县部分地区。杞县

县城早在3700多年前就已成为封国的都城，至东周平王三十一年(公元前

740年)，杞国迁至淳于(今山东安丘)。后雍丘属郑(一度属宋)，置为雍丘邑。

战国时期，先属郑、后属魏。圉，周初为陈国圉邑，后入于郑，战国入韩，人魏。外

黄，周初为宋国黄邑，战国入魏，改称外黄。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国，雍丘置

县，外黄为都尉。汉代以后，雍丘、圉县、外黄三县并存。唐代贞观元年(公元

627年)，三县合一，为雍丘县。其后，五代后晋一度改称杞县，后汉、后周、北宋

复称雍丘，金大定十四年(1174年)改称杞县至今。

历史上杞县为政治、军事要地。商、周时期，雍丘(今县城)为杞国都城计

982年，东晋曾作为州治，北魏置为阳夏郡治56年。隋及唐初两度置杞州17

年，以之控制汴东、商丘、鲁豫边政治、军事局势。五代(除后唐外)、北宋皆为畿

县以拱卫京师。明代河南抚院三司各置分司于杞县，并置分守大梁道。清初，

河南抚院三司各驻杞20余年。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水东地委、冀鲁

豫十二地委、六地委、豫皖苏一地委先后驻杞，杞县是豫东根据地的中心区。军

事上，唐代张巡雍丘守卫战，1930年蒋、冯、阎豫东大战，解放战争时期的睢杞

战役等著名战役都曾在杞县这块土地上进行。秦末农民起义军、明末李白成农



概 述 3

民起义军、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捻军等，直至近代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

四军、解放军都曾在杞县浴血奋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全县为革命牺

牲的烈士3700余人，杞县20个乡镇的407个村被国家认定为抗日根据地、革

命老区。 - 一
，

·

(三)

。

杞县的土地开发、利用和管理，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它与整个华夏文

明是同步发展的。杞县地处黄河下游平原，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土

地的开发始于新石器时期。据对杞县竹林仰韶文化遗址、埭丘、孟岗文化遗址

的考证，新石器时期杞县先民已进入农业为主、渔猎及畜牧业为辅的发展阶

段。在氏族社会时期，人们共同劳动，劳动果实平均分配，土地财产属于整个氏

族所有，历史上称为原始社会土地公有制。夏朝开始进入奴隶社会，实行计口

授田的井田制，土地归国有或部落所有，土地仍是公有制。奴隶在公田上为奴

隶主劳动，收获归奴隶主所有；奴隶在所谓“私田”上劳动，自耕自食，收获归奴

隶，但土地所有权不属于私人。所谓“公田"、“私田’’，只是以其土地收获分配划

分的。奴隶的劳动推动了生产的发展，提高了农作物产量，摸索、积累了农业种

植和气象、水利建设的经验，制作了新的农具。青铜农具的使用，促进了生产力

的发展。夏历的出现，反映出夏代农业生产发展有了一定水平。《孟子》载“夏

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说明了“井田制”的土地划分规

模、格局和收获分配形式。夏朝一夫授田五十亩，其中五亩收入贡献给国家。商

代一井之田划为九区，每区七十亩。中区为公田，八家共耕，收人归国家；其余

八区授予八户，不再缴纳赋税。西周时期的井田制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八

家共井，各私百亩；中百亩为公田，八家共耕，所人归之国家。《诗·小雅·北

山》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王代表国家，明确土地

归国家所有。这种土地公有制，到西周晚期周宣王时开始遭到破坏。周王赐给

卿、大夫、士以“采邑"，也叫食邑，其租赋归卿、大夫、士所有；周王分茅裂土，以

封诸侯。诸侯攻伐兼并，卿、大夫、士互夺采邑，目的都在于争夺土地和奴隶。

春秋战国之际，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折的时期，其主要标志就

是井田制土地公有制的瓦解和封建土地私有制的产生。铁器的使用，使大量荒

地得到开发，私田越来越多。奴隶主贵族通过兼并、掠夺占有大量私田，成为贵

族大地主。下层士族拥有私田，成为中小地主。一部分逃亡奴隶开垦荒地也有

了少量私田，成为自耕农。耕地可以自由买卖转让或租佃，可以继承，国家承认

lI}‘。’’。。。‘‘。-—r。‘’。。。。。。。。。。。。。。。’。。【I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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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保护土地私有，向土地所有者征收赋税。无地少地的农民成为了地主的佃户

或雇农，封建社会生产关系逐渐形成。鲁国于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秦

国于公元前408年实行“初租禾"，新的土地赋税制度随着土地所有制的改革

应运而生。秦孝公任用商鞅主持变法，其主要内容就是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

制；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准许土地买卖；重农抑商，奖励耕战。商鞅变

法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秦王政用十年时间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

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

公元前216年，秦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让百姓自报占田数量，按

耕地多少纳税，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土地赋税制度影响深远。“汉承秦制"，西汉、

东汉推行“名田"，‘‘限田"，文帝、景帝时期，“三十税一”，税赋是比较轻的。王莽

称帝后一度实行“王田"，但很快就失败了。公元39年，东汉光武帝下令清查土

地、户口，试图限制豪强大地主兼并土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便于国家征收赋

税和徭役，可是地主豪强竭力反对，农民遭受侵害，共同反抗清查，杀死官吏，

史称“度田事件’’。东汉时期，大地主很多，世代相袭，各霸一方，他们占有大量

田地，奴役众多的佃农，拥有多少不等的家兵，而多数佃农都同农奴一样，“流

离沟壑，嫁卖妻子"，生活极端贫困。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暴发，农民纷起响

应，摧毁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沉重打击了豪强世族大地主。三国时期，由于

军阀割据，战乱频繁，造成大量无主荒地。曹魏政权统一北方后，实行军屯和民

屯两种屯田制度，大量荒地被开发利用。 ．，

‘‘

’西晋王朝废除屯田制，把土地和屯田户赏赐给贵族、大臣，官吏争相侵占

田地，隐匿户口。西晋的占田制、户调制、品官占田荫客制，统称为“户调式"。品

官占田荫客制是一种维护官僚贵族特权的制度：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

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每低一品，占田数少

五顷，第九品占十顷。西晋土地制度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宗室诸王相互争城

夺地，酿成“八王"之乱，兵连祸结16年，晋亡。东晋时期，“士族集团’’大力掠夺

土地和人口，刁逵、刁协兄弟子侄有田万顷，奴婢千人，失去土地的农民，蜂起

举义。 ，

北魏孝文帝改革吏制、税制和土地制度，实行“均田制"，按户授给露田、桑

田(永业田)，男子70岁以上，露田归还官府，永业田作为世业，不还官。规定土

地不准买卖，实行定额租税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氏族豪强地主对土地的

兼并，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北魏时期，统治者提倡信仰佛教，佛寺遍布全国。寺

院拥有特权，侵占民田，兼并土地，甚至武装割据，形成寺院地主庄园。隋朝承

袭北魏“均田制"，并实行屯田制，军民同垦，20多年垦田约1000万顷。大力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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